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双良节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申报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详情，应阅读收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２

、投资者预受要约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２２

３

、申报简称：双良收购

４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５

、要约收购价格：

６．２８

元

／

股

６

、要约收购数量：部分要约（拟收购股份数量为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双良节能总股份的

１４．２％

）

７

、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

８

、要约收购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共计

３５

个自然日

９

、要约收购期届满后，过户清算手续办理时间另行公告。

收购人双良科技本次要约收购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现就要约收购有关事项向双

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的有关事项

１

、要约收购的提示

《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后

３０

日内，收购人将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３

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２

、要约收购申报程序

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

７０６０２２

”，简称为“双良收购”。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

６．２８

元

／

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共计

３５

个自然日

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

１

）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

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

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

２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申报在当日收市

后生效。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

３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

转让该部分股份。

（

４

）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

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

报有效。在要约期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预受。

（

５

）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的，应当重新申报

预受要约。

（

６

）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

７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

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预定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二、要约收购期间的交易

被收购公司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正常交易。

三、要约收购手续费

要约期满后，接受要约的股东在办理预受股份转让及换股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

Ａ

股交易执行。

四、要约收购的清算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满后，收购人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清算交割办理公告，请投资者关注要约收购资金到账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阴市利港镇西利路

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５８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双良节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收购人名称：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特别提示

一、关于由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的进展情况的提示

收购人双良科技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三年的财务报表已经无锡德恒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均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５

号、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８

号）。但审计单

位无锡德恒方会计师事务所尚不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将合计

１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

收购保证金；并对剩余的收购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收购人承诺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

收购人资产状况良好、资信情况优良、具备较强融资能力，有能力保障支付本次收购资金余额，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

实力。虽然审计单位无锡德恒方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问题不会对收购人的履约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基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业已更新为

２０１２

年度，收购人承诺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５

日提供由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

二、关于担保函的提示

双良集团出具担保函，承诺若收购人在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时出现或可能出现收购资金不足时，即通过自身或透过其他下

属公司（除双良节能之外），积极采取贷款融资（包括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和途径提供财务支持，以安

排落实收购资金和有效增强收购人资信能力，确保本次要约收购顺利进行；该等承诺行为为无条件及无对价。

重要内容提示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上市地、股票简称、股本结构

上市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双良节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被收购公司双良节能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占比（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普通股）

８１０

，

１０３

，

２６７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节能发行在外的可转换债券面值为

５２９．３

万元，转股价格为

１３．４８

元

／

股，全部转股后的转股总数

为

３９２

，

６５６

股。若上述可转债全部转股，则双良节能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占比（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普通股）

８１０

，

１０３

，

２６７ ９９．９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双良转债）

３９２

，

６５６ ０．０５

合计

８１０

，

４９５

，

９２３ １００

二、收购人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名称 住所 通讯地址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议案。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对双良节能实施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原因为：首先，目前国家正大力促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基于对企

业自身价值的认可及行业发展的良好预期，预计双良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将稳定增长；其次，通过本次收购，使得双良节能具

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从而有利于双良节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五、收购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双良节能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中另有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双良节能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增持双良节能的可能，但上述增持应不以

终止双良节能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六、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收购人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股） 占比（

％

）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

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６．２８

元

／

股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收购人将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

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情形，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

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

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某投资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为

３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５

，

０００

股。余下股份解除临时

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

理。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７２

，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并具有合法性，不存

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下属关联方的情况， 并且收购人亦未将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友利控股的资金

用于本次要约收购。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作为收购保证金。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包括当日），共计

３５

个自然日。其中，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８

日、

１８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

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５

楼

联系人：邹晓东、米晶晶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０６００６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事务所负责人：韩炯

联系人：陈臻、陈鹏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收购人声明

１

、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简称“《

１７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双良节能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收购人在本报告书中援引相关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或意见内容，相关专业机构已书面同意上述援引；

４

、收购人发出本次部分要约无任何附加条件，本次部分要约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终止上市的风险；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双良节能、上市公司、被收购人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科技、收购人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双良集团 指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利创 指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澄利 指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友利控股 指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蜀都大厦 指 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蜀都实业 指 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同创 指 无锡同创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复合材料 指 江苏双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双良锅炉 指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利士德 指 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

热电分公司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

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双良氨纶 指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新能源装备 指 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氨纶 指 聚氨基甲酸酯纤维的简称，是一种弹性纤维

ＥＰＳ

指 可发性聚苯乙烯

苯乙烯 指

又名乙烯基苯，是一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分子式为

Ｃ８Ｈ８

，无

色油状液体，有芳香气味，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及乙醚

溴化锂制冷机 指

以热能为动力源，以水为制冷剂，以溴化锂溶液为吸收剂，制取冷源

水的设备

空冷器 指

用空气冷却的热交换器的简称，是利用空气对工艺流体进行冷却（冷

凝）的大型工业用热交换设备

高效换热器 指

将热流体的部分热量传递给冷流体的设备， 公司生产的高效换热器

主要是大型压缩机级间冷却器、后冷却器和再生加热器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债券

本次收购、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按本报告书向双良节能全体股东发出部分收购要约， 按每股

６．２８

元的价格收购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双良节能股票， 合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

１４．２％

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７

号准则》、《格式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

购报告书》

财务顾问、华泰联合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 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报告书、本收购报告书、《报告书》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收购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情况

收购人名称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马培林

办公地点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１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智能化全自动空调、锅炉控制软件系统及远、近程联网控制系统的研制、开发、销

售；空调系列产品、停车设备配套产品的制造、加工、销售；金属制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纺织品、纺织原料、塑料制品、热塑性复合材料的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下

设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７１３２６０７８５

股东情况

缪双大 持股比例

３５％

江荣方 持股比例

１５％

缪敏达 持股比例

１０％

缪黑大 持股比例

１０％

马福林 持股比例

１０％

缪志强 持股比例

１０％

马培林 持股比例

１０％

通信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７４４３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下设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和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利港金属

制品分公司。其中，热电分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生产、供热、销售公司生产产生的煤渣、煤灰，除盐水；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暂无

实际经营活动。此外，公司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为友利控股、双良锅炉、蜀都大厦、蜀都实业、无锡同创、新能源装备和复合材料。

其中，双良科技控制的核心公司是友利控股和双良锅炉，其具体情况如下：

１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大道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注册资本

４０

，

８８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峰林。缪双大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营范围：销售新型纺织及包装材料；物业管理：房地产开

发；自由房屋租赁；宾馆旅游项目投资；商业贸易（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除外）、城市客运（限分公司经营）。公司的主营

业务为氨纶的生产和销售。

２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专业从事锅炉、压力容器产品设计和制造。公司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一流

的加工设备、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为基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的高科技企业。多年来先后获得火炬

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新产品、省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目前，双良锅炉拥有

５

，

０００

余家用户，产品遍布国内各地，是

“中国绿色环保锅炉第一品牌”。

除友利控股和双良锅炉外，双良科技控制的其他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

８

，

８７０

万元

物业管理（凭相关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住宿、

中餐、酒吧以及洗涤服务、会议服务（限分支机构

经营）；零售：烟、酒（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电

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生物

制品（不含药品食品）、金属制品及金属材料、化

工原料（不含危险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仓储

（不含危险品）、室内装饰（凭相关资质经营）；停

车场服务；广告经营（气球广告除外）。

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

１

，

０００

万元

物业管理、场地出租、房地产经营、房地产销售代

理、房地产咨询。

无锡同创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江阴市

５

，

０００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

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

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４

，

０００

万元

新能源设备、电子设备、焦化设备、化工设备、热

力设备、环保设备的制造、加工、研究、开发、销

售；设备及管道的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江苏双良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１０

，

１５０

万元

生产塑料合金（

ＧＭＴ

板材）及其制品、无机预涂装

饰板、地暖、墙暖板。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缪双大

２４

，

５００ ３５％

江荣方

１０

，

５００ １５％

缪敏达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黑大

７

，

０００ １０％

马福林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志强

７

，

０００ １０％

马培林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双大直接持有双良科技

３５％

股权，系双良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介绍

１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姓名 缪双大

性别 男

年龄

６１

国籍 中国

居住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权 无

２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实际控制人缪双大通过其控制的双良集团、双良科技、江苏利创和江苏澄利

４

家公司持有双良节能股份，占双良节能总股

本的

３７．０２％

。双良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缪双大，缪双大所控制核心企业如下：

除双良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为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福林

注册地（办公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８８１２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２５０４２０９８０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太阳能电池、太阳能设备、风能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停车设备及其

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的生产、销售；提供停车设备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机械式

停车设备的安装、改造和维修；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实际从事主要业务 暂无实际经营活动

（

２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缪双大

注册地（办公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８８

号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５３５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１４２２４４３４２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销售；化工产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空调系列产品、空调配套产品及零配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交通运

输设备、停车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金

属制品、压力容器（仅跟子公司经营）、澳化锂容器、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的制造、加工、

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纺织品及原料、塑料制品、热塑性复合材料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下设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实际从事主要业务 股权投资管理及贸易等

缪双大先生通过双良集团间接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５００

万元

商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

策划，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组织

展览展销活动，金属材料的销售。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８１

，

００８．３３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

生产空调、热泵、空气冷却设备、海水淡化节能

设备、 能源综合回收节能系统及其零部件并提

供相关产品服务。

江阴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１

，

６８０

万 （美

元）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餐饮服务（特大型餐馆，含

凉菜，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美容美发

室、桑拿中心；附设卖品部（在酒店客人范围内

零售各类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书报刊）。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棋牌室、健身房、保龄球馆、

网球场、桌球室、兵乓球室；商务中心服务；附设

卖品部 （在酒店客人范围内零售日用百货、服

装、工艺美术品）。

江阴华顺新材料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对石化、化工、纺织、化纤、金属、包装、复合新材

料的开发、投资；资本运作（不含法律法规禁止

类），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江苏双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 一般经营项

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塑料制品、建

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

通信设备 （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

发射装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审计，双良科技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状况的简要情况如下：

单位：元

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５４７

，

８７９

，

９８８．１８ ３

，

７１９

，

６９９

，

７３３．０８ ３

，

４９０

，

１５１

，

４４８．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３３

，

４４６

，

２９５．９５ ２８１

，

７４５

，

２０８．１８ １９１

，

１８７

，

０３３．５９

净利润

１０４

，

６１５

，

１３５．５３ ２４７

，

１１２

，

２８８．２０ １７６

，

９２５

，

０１７．６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５％ ７．６７％ ５．９４％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９５９

，

２９０

，

８９５．００ ６

，

５３６

，

４５５

，

１１３．９２ ５

，

０８９

，

６８９

，

５３８．０９

总负债

４

，

６４２

，

７４６

，

７３５．２８ ３

，

３１５

，

４３７

，

７９１．７８ ２

，

１１３

，

０８８

，

１２６．９９

股东权益

３

，

３１６

，

５４４

，

１５９．７２ ３

，

２２１

，

０１７

，

３２２．１４ ２

，

９７６

，

６０１

，

４１１．１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３３％ ５０．７２％ ４１．５２％

四、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双良科技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五、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双良节能股份外，双良科技还持有和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的上市公司名单如下：

股票简称（代码） 持股数量（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比重（

％

）

友利控股（

０００５８４

）

１３３

，

９４３

，

７４６ ３２．７６

六、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收购人双良科技参与出资设立了无锡市长达双良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１４

，

７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４９％

。除此

之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

情况。无锡市长达双良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洪耀

注册地（办公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滨江西路

３３８

号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３４１０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５８６６１３１２９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

业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分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业务：无。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双良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马培林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江阴市 无

缪敏达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江荣方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马福林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缪双大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陈强 监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李峰林 副总裁 中国 江阴市 无

单昱林 副总裁 中国 江阴市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了临时董事会会

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议案。

二、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双良节能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双良节能发展，收购人计划对双良节能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收购人

本次对双良节能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１

、目前国家正大力促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基于对企业自

身价值的认可及行业发展的良好预期，预计双良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将稳定增长；

２

、通过本次收购，使得双良节能具备更稳

定的股权结构，从而有利于双良节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

增持或处置双良节能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增持双良节能股份的可能，但上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双良节能

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要约收购方案主要内容

１

、被收购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双良节能

３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４

、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５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４．２％

７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１

、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６．２８

元

／

股。

２

、计算基础

（

１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六个月内，收购人未买入双良节能股票。

（

２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双良节能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６．２７６０

元

／

股。

（

３

）本次要约价格高于上述两个价格，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三、本次收购所需资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７２

，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并具有合法性，不存

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下属关联方的情况， 并且收购人亦未将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友利控股的资金

用于本次要约收购。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作为收购保证金。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包括当日），共计

３５

个自然日。其中，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８

日、

１８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双良节能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收购其持有的流通股份，无其他约定条件。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

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情形，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

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

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某投资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为

３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５

，

０００

股。余下股份解除临时

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

理。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

、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２２

２

、申报价格：

６．２８

元

／

股

３

、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

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４

、申请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

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

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预受要约）：

操作环节 申报类型 申报代码 要约价格

双良节能 预受要约

７０６０２２ ６．２８

元

／

股

＊

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

５

、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

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６

、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

认的预受要约股份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７

、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期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果接受变更

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８

、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９

、司法冻结

要约期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华泰联合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

申报。

１０

、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１１

、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

理。

１２

、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登记公

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１３

、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上交所法律部将完成对预受股份

的转让确认手续，收购人将于三个交易日内凭上交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１４

、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上交所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于次日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

、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

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

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２

、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３

、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八、受要约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及通讯方式

双良节能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华泰联合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０６００６

九、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双良节能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收购人亦没有计划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终止双良节能的上市地位。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７２

，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并具有合法性，不存

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下属关联方的情况， 并且收购人亦未将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友利控股的资金

用于本次要约收购。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作为收购保证金。剩余的收购资金将来源于双良科技的自有资金，双良科技已就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

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购人合并报表口径下货币资金余额为

１４．７２

亿元，母公司报表口径下货币资金余额为

９．４１

亿元，

高于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已取得农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江

苏银行等多家银行提供的合计

１３．２９

亿元的银行授信。收购人具备充足的银行授信，资信良好，具备足额支付要约收购款项的

能力。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

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二、收购人收购资金的来源声明

收购人将通过自筹资金进行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下属关联方的情况，且

收购人亦未将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友利控股的资金用于本次要约收购。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双良节能主营业务的计划，也没有对双良节能主营业务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双良节能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收购人与双良节能其他股东之间

没有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有效的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双良节能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双良节能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调整双良节能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其他对双良节能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双良节能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确保上市公司的

独立运作，收购人双良科技出具承诺：

“本公司与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保持相互独立，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一）人员独立

１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２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之间完全独立。

３

、保证不干预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资产独立

１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公司占用，以及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企业提供债务担保的情形。

３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

（三）财务独立

１

、促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２

、促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独立在银行开户，并保证不与本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３

、促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依法独立纳税。

４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干预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机构独立

１

、促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构建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促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继续独

立行使职权。

（五）业务独立

１

、保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

２

、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保证本公司尽量减少、规范与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同业竞争

双良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水电蒸汽等能源动力、氨纶、锅炉等的生产、销售。

双良节能主营业务分为机械制造和化工两大业务，其中机械制造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溴化锂制冷机、高效换热器和空冷

器等；化工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苯乙烯和

ＥＰＳ

等。

收购人与双良节能的主要产品差异明显，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同时，为避免未来出现同业竞争，保护双良节能以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收购人作出如下承诺：

“

１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双良节能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双良节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双良节能

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双良节能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双良节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双良节

能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三、关联交易

双良科技与双良节能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主要系双良科技热电分公司向双良节能及其控股子公司利士德提供水、电、蒸

汽等产品。水、电、蒸汽均为双良节能生产运行必需的辅助动力和材料，该关联交易旨在有效保证双良节能生产的长期稳定安

全，以便最大限度发挥生产能力。

该类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在参照市场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及政府定价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但不应高于双良科

技热电分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类似产品的价格并且应不高于市场的可比价格。

该类交易的结算方式为：协议期限内的相关交易费用在发生交易的每个月度（按公历计算）结束后的

１０

天内由双方进行

结算，双良节能及利士德应该在发生交易的每个月度结束后的

１５

日内根据货物的实际用量向热电分公司支付费用。

此外，收购人与双良节能之间还存在零星设备采购交易，具体请参见“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为保护双良节能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性， 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双良节能在关联交易合同签署

前，均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审议通过，并在签署后及时予以公告披露。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涉及收购人与双良节能的关联交易公告如下：

公告时间 内容摘要 刊登的报刊名称 刊登的互联网网站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双良氨纶就氨纶

ＳＭ

回收系统用换热

装置项目向双良节能采购相关设备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利士德就

ＥＰＳ

项目向双良锅炉采购

相关设备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热电分公司与双良节能、 利士德就

提供水电蒸汽等产品签署供货协议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收购人就与双良节能的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公司将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避免和减少与双良节能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双良节能的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有关制度以及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双良节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若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出的承诺，本公司对因此给双良节能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双良节能之间的交易

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未与双良节能进行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

者高于双良节能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双良节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未与双良节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

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双良节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未有对拟更换的双良节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达

成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双良节能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对双良节能股东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五、收购人与双良节能之间的交易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对双良节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期间，收购人对双良节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交易类型 卖方 买方 定价方式 金额（万元）

占双良节能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总额的比例

销售水电汽 热电分公司

双良节能

利士德

市场价

５４７．８０ １．２４％

提供劳务 热电分公司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２９．８８ ０．０５％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收购人对双良节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交易类型 卖方 买方 定价方式 金额（万元）

占双良节能采购商

品、 接受劳务总额的

比例

销售水电汽 热电分公司

双良节能

利士德

市场价

６

，

５７９．９２ １．３８％

销售设备 双良锅炉 利士德 市场价

２

，

０３８．４７ ３．４０％

销售材料

提供劳务

双良锅炉

双良节能

利士德

市场价

４６．１７ ０．０１％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收购人对双良节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交易类型 卖方 买方 定价方式 金额（万元）

占双良节能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总额的比例

销售水电汽 热电分公司

双良节能

利士德

市场价

８

，

６５７．２１ １．８９％

销售设备

双良锅炉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２０３．５４ ０．０６％

新能源装备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６９．９７ ０．０２％

销售材料

提供劳务

双良锅炉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３８．９２ ０．０１％

新能源装备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０．７４ ０．０００２％

（二）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收购人从双良节能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期间，无关联交易发生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收购人从双良节能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交易类型 买方 卖方 定价方式 金额（万元）

占双良节能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总额的比例

采购设备 双良氨纶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２

，

１３６．７２ ０．４２％

采购材料

接受劳务

友利特种纤维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１４６．７５ ０．０３％

双良锅炉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７０．５０ ０．０１％

友利氨纶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５０．７１ ０．０１％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收购人从双良节能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交易类型 买方 卖方 定价方式 金额（万元）

占双良节能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总额的比例

采购设备 新能源装备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３．４４ ０．００１％

销售产品

接受劳务

新能源装备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５９．１３ ０．０１％

双良锅炉 双良节能 市场价

２７．５５ ０．０１％

（三）合作框架协议

１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与双良节能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双良科技与双良节能就热电分公司向双良节能提供蒸汽等产品签订相关《供货协议》，合作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双良科技与双良节能就热电分公司向利士德提供水、电等产品签订相关《供货协议》，合作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作协议的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货物名称 规格、质量指标

２０１２

年

预计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

预计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

预计总金额

双良节能 蒸汽

２．０ＭＰＡ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利士德

净水

／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电

10

，

000V

２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已履行完毕的合作框架协议有：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双良科技与双良节能就热电分公司向双良节能提供蒸汽等产品签订相关《蒸汽供应协议》，合作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双良科技与双良节能就热电分公司向利士德提供水、电等产品签订相关《蒸汽供应协议》，合作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关联担保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存在收购人为双良节能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但双良节能未对收购人提供过任何

担保。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仍在履行的担保行为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双良科技、双良集团分别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利士德在《融资租赁合同》

（编号：交银租赁字

２０１０００５６

号）项下对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等合同的目前履行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内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双良集团

／

双良科

技

利士德 融资租赁款

９６

，

６１６．０７ ２０１０／８／３０ ２０１３／８／２４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在双良节能的持股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摘要签署日，双良科技在双良节能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收购人 股票种类 数量（股） 占比

双良科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６９６

，

０００ １．２％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双良节能的持股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摘要签署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双良节能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

关联关系 数量（股） 占双良节能股份的比例

林芳 监事陈强之配偶

６２４ ０．００００７７％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报告显示，被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中存在持有双良节能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

关联关系 数量（股） 占双良节能股份的比例

节连山 双良节能董事、总经理

７

，

２９０ ０．０００９００％

宫宝芝 双良节能监事曹友志之配偶

４

，

９００ ０．０００６０５％

三、收购人就双良节能的股份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方面与他人存在的其他安排

收购人不存在与他人就双良节能的股份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安排。

四、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在双良节能股票因本次收购首次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双良节能股票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因本次收购首次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双良节能股票的情

况。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报告显示，被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中存在在本次收购首次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双良节能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买卖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宫宝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４

，

０００ ０

根据曹友志和宫宝芝出具的声明，本次要约收购信息披露前曹友志并不知悉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信息，其配偶宫宝芝于

购买股票时亦并不知晓双良节能要约收购的相关事项， 买卖双良节能股票行为系宫宝芝本人根据市场信息和个人独立判断

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其他任何获取本项目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果此次买卖双良节能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

定为不当行为，曹友志和宫宝芝均同意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处理上述相关期间买入的双良节能股票，包括将所获得的收益上

缴双良节能并将该部分股票予以锁定一定期限或其他监管机构认可的处理方式。

根据双良科技出具的声明，其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相关准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董事会筹划本次要约收购

事宜时，及时通知双良节能履行了相关的停牌安排等事宜，此前未存在筹划本次要约收购事宜的情形，亦未存在利用该等内

幕信息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

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收购人、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在双良节能股票本次停牌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前的

６

个月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双良节能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所有专业机构名称

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５

楼

联系人：邹晓东、米晶晶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０６００６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事务所负责人：韩炯

联系人：陈臻、陈鹏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就收购人履约能力的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签署的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

体资格；收购人已获得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必要的内部批准及授权；收购人提出的要约收购方案、要约收购的定价原则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现金准备充足且收购资金来源合法，具备实际履行本次要约收购

的能力；在收购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待异议期届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未提出异

议的，收购人即可公告其收购要约文件，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程序。”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本所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报告书》之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报告书》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近三年财务报表

（一）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无锡德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双良科技委托，已连续审计了双良科技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三年的财务报表，均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５

号、锡德会审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８

号）。

（二）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４７２

，

１５３

，

８６６．９８ １

，

３０１

，

８３３

，

４１４．２０ ７２７

，

７１２

，

１１１．２９

交易性金融产

２

，

８５４

，

７３１．５２ １３

，

１１２

，

３３３．１２ ３

，

１７９

，

９５３．５４

应收票据

６７７

，

３２７

，

２９４．９６ ４８３

，

６９２

，

７２８．８３ １８６

，

９０７

，

５４１．８０

应收账款

２１０

，

５１２

，

５５１．７０ １４３

，

７７０

，

１２３．７３ １０３

，

３３３

，

２３２．５８

预付款项

１６５

，

０２９

，

１０３．１４ ２９４

，

５５０

，

８５６．２７ ４７２

，

７８９

，

２６８．３１

其他应收款

３４０

，

８９４

，

２５２．４７ ４５９

，

３７９

，

９１０．３９ ３２１

，

６３０

，

４６５．１１

存货

１

，

５４６

，

６１５

，

５６５．８１ １

，

１７４

，

５６３

，

３７１．１２ ５７３

，

５５７

，

３２７．０８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５１

，

８６２．７５ １

，

１４６

，

７９１．４１ ９８３

，

７３９．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４１６

，

２３９

，

２２９．３３ ３

，

８７２

，

０４９

，

５２９．０７ ２

，

３９０

，

０９３

，

６３９．０２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

，

１７８

，

２４０．００ ７

，

６３１

，

６４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６

，

３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３５６

，

６７５

，

８３６．７５ ４７３

，

８０５

，

２７４．３９ ３３７

，

６４８

，

５１８．９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２

，

２３１

，

６１８．０７ ６４

，

５２７

，

５６７．６６ ６６

，

８２３

，

５９４．２４

固定资产

２

，

０２７

，

２９７

，

０７７．５９ ２

，

０２８

，

６０２

，

６７１．４５ ２

，

２０７

，

２６８

，

５５０．７９

在建工程

３

，

１０８

，

９９２．７２ ２１

，

８７７

，

７２４．６７ ８

，

８４４

，

３８２．７１

无形资产

５１

，

９４０

，

３２７．４９ ４８

，

８５３

，

９６７．６９ ５１

，

０６５

，

２１３．９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

，

８０９

，

０５９．４７ ３

，

７５１

，

１６１．７９ ３

，

４７６

，

２２６．０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

，

８１０

，

５１３．５８ １５

，

３５５

，

５７７．２０ １１

，

８６３

，

１１２．３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５４３

，

０５１

，

６６５．６７ ２

，

６６４

，

４０５

，

５８４．８５ ２

，

６９９

，

５９５

，

８９９．０７

资产总计

７

，

９５９

，

２９０

，

８９５．００ ６

，

５３６

，

４５５

，

１１３．９２ ５

，

０８９

，

６８９

，

５３８．０９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

，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

，

５８３

，

８２０．５２ ２５４

，

９９５

，

１５３．５０

应付账款

１４２

，

０９７

，

７４５．１４ １０９

，

６１４

，

９１８．７４ ３５

，

４８５

，

７８５．５２

预收款项

１

，

５６５

，

２０６

，

５９０．３３ ８５０

，

８３４

，

３８３．３８ ３９

，

９５９

，

５４０．４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

，

１９１

，

５８４．７１ １４

，

２６１

，

３１１．７７ ９

，

６４２

，

７８２．８１

应交税费

－８１

，

７４７

，

２９４．８７ －３３

，

２２５

，

７６２．８６ １２

，

８７４

，

６１０．６８

应付利息

２

，

７１４

，

８９７．８６ ２

，

６５３

，

１０３．０８ １

，

６３９

，

５５６．５７

应付股利

７１７

，

９３５．９６ ７１７

，

９３５．９６ ７１７

，

９３５．９６

其他应付款

５０

，

６７３

，

００９．９４ ６３

，

０７２

，

０３２．８７ ９３

，

０５９

，

４２２．０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７

，

８５６

，

７７５．５８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３

，

７７６

，

６１３．６５ ８

，

５４５

，

７７５．６９ ２５４

，

８１２．５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６８９

，

１０３．２２ ２

，

４３１

，

９１４

，

２９４．７３ １

，

６６３

，

６２９

，

６００．１１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７９８

，

５７１

，

３８９．７０ ７２６

，

９０９

，

４０２．３２ ４３１

，

４０６

，

７５４．７６

长期应付款

７８６

，

１４５

，

６２１．６２ １３９

，

５９３

，

８０８．３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

，

７０９

，

５３８．０２ １７

，

０２０

，

２８６．３８ １８

，

０５１

，

７７２．１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５９９

，

４２６

，

５４９．３４ ８８３

，

５２３

，

４９７．０５ ４４９

，

４５８

，

５２６．８８

负债合计

４

，

６４２

，

７４６

，

７３５．２８ ３

，

３１５

，

４３７

，

７９１．７８ ２

，

１１３

，

０８８

，

１２６．９９

股东权益：

股本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４８

，

３２４

，

４１２．９１ ２４８

，

９２７

，

２１３．２９ ２４７

，

１６２

，

９６５．３９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６７９

，

０３０

，

０７２．０３ ６２５

，

８６８

，

４０３．８５ ５２１

，

３１３

，

７７２．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６２７

，

３５４

，

４８４．９４ １

，

５７４

，

７９５

，

６１７．１４ １

，

４６８

，

４７６

，

７３７．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６８９

，

１８９

，

６７４．７８ １

，

６４６

，

２２１

，

７０５．００ １

，

５０８

，

１２４

，

６７３．３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３１６

，

５４４

，

１５９．７２ ３

，

２２１

，

０１７

，

３２２．１４ ２

，

９７６

，

６０１

，

４１１．１０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７

，

９５９

，

２９０

，

８９５．００ ６

，

５３６

，

４５５

，

１１３．９２ ５

，

０８９

，

６８９

，

５３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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